附件一：

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陳鐘熹、魏貴美教育基金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	申    請    人
	
	學校處室或
學生班級
	

	
	
	
	

	
	（團體以清冊第一人為代表）
	
	

	□是
符合申請資格
□否
	經費支出用途：
一、本校教學設施與資源（如：班級教室、科任教室、圖書館等資訊設
    備與物品）。
二、扶植本校校隊發展(如：扯鈴隊、籃球隊、羽球隊、田徑隊、AI校         

    隊等校隊之球具、器材等物品)。
1、 設立奮發優秀學生獎學金(三到六年級學生第二學期由導師提報申請)
2、 其他有助於教師教學實施、學生學習成長或校務發展的資源或設施
(不與原先學校接受既有的補助重複)。

	
	

	申請事由
(含項目數量及金額)
	

	審核說明
	

	審查結果
〈初、複審皆過才算通過〉
	□初審通過     □初審不通過 

	
	□複審通過     □複審不通過 

	核准金額
〈新臺幣〉
	

	核准日期
	
	核准號碼
	

	審    查    委    員    會

	召集人校長
	審查委員會小組核章處

	家長會代表
	教學組長
	

	教務主任
	體育組長
	

	學務主任
	事務組長
	

	總務主任
	特教組長
	

	輔導主任
	總幹事暨承辦人
	


